
釋字第七四二號解釋協同意見書

黃 瑞 明 大 法 官 提 出  

詹 森 林 大 法 官 加 入

壹 、本號解釋之背景：都市計畫衍生諸多違憲爭議

本號解釋補充本院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，而釋字第一五 

六號解釋補充本院釋字第一四八號解釋。本號解釋與前二號 

解釋相隔三十餘年，均在處理人民對於都市計晝之變更得否 

提起行政訴訟之問題。

這 三 十 餘 年 間 ，大法官就與都市計晝直接、間接有關 

者 ，另外作出多號解釋（直接有關者：釋字第二七三號、第 

三二六號、第三三六號、第三六三號、第四〇六 號 、第四〇 

九 號 、第四四九號、第五一三號；間接有關者：釋字第二一 

五 號 、第二三六號、第三二二號、第三四三號、第四0 0 號 、 

第四0 八 號 、第四四0 號 、第六一九號、第六四六號、第七 

0 九 號 、第七三九號）（註一），可見都市計晝之訂定與執行 

在社會上產生諸多違憲爭議。近年台灣發生許多因土地利用 

而引起之民眾抗爭行動，甚至有學者主張都市計晝已被用來 

控制或攏絡地方派系（註二 ）。對第一五六號解釋於三十餘 

年後重新檢視，並提出本號補充解釋，一方面顯示大法官與 

時 倶 進 ，隨著法學思潮與人權意識之演進而補充舊解釋，另 

一方面亦顯示因都市計晝所衍生諸多違憲議題，長期以來未 

獲完善處理。本席爰提出此補充意見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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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判斷人民對主管機關之行政行為得否提起行政救濟，應 

跳脫名稱定性之框架，而以實質内容有無損害人民之權 

益為判斷：

本號解釋認都市計晝之定期通盤檢討性質雖為法規，並 

非行政處分，但 強 調 應 依 「個案」審查定期通盤檢討公告内 

「個別項目之具體内容」，是否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内特定人 

或可得特定多數人之權益或增加負擔，以決定是否屬行政處 

分 ，從而認定得否對之提起行政爭訟。亦即係以個案中「個 

別項目之具體内容」為判斷人民得否提出行政訴訟之依據，

而不受限於該行政行為（定期通盤檢討）係屬法規之性質。 

事實上都市計晝之態樣種類繁多，並具多樣化之特質，勉強 

將其區分為法規或行政處分，並以之作為得否提起行政訴訟 

之區隔，於界限模糊之處，難免不公，於實務上亦頻生爭議。

目前立法機關並未對於都市計晝之行政救濟管道予以細密 

規 範 ，本號解釋主張人民訴訟權之保障不應受限於法律概念 

之 分 類 ，而應就具體事件之本質為探討（註三），實具啟發 

性 。

參 、 基於實務面與法政策之考量，都市計晝之爭議應及早解 

決 ，以避免損失擴大與裁判分歧：

本號解釋要求立法者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内增訂相 

關 規 定 ，使人民得就違法之都市計晝，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 

律 上 利 益 者 ，提起訴訟以資救濟。如逾期未增訂，對於都市 

計晝之訂定與變更之救濟，應準用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有關



違法行政處分之救濟規定。本號解釋之意旨乃將傳統上認為 

係屬行政機關政策領域而不受司法審查之都市計晝，納入司 

法審查之範圍。此為增強保障人民權利之作為，本席敬表贊 

同 。 本 號 解 釋 係 參 考 德 國 行 政 法 院 法  

(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) 第四十七條就建築計晝得進行 

規範審查之規定（註四），而作此宣示。於解釋理由書第四段 

指出理由有三：（一 ）都市計晝與定期通盤檢討規定發布後， 

影響區内人民權益甚鉅，且其内容與行政處分往往難以明確 

區 隔 。 （二 ）為使人民得及時提起訴訟請求救濟。 （三 ）藉 

以督促主管機關擬定、核定與發布都市計晝及定期通盤檢討 

時 ，遵守法律規範。德國行政法院法第四十七條所定，人民 

得請求高等行政法院作法規範審查者，並不限於權利已受損 

害 ，而係包括因法規範之適用，在 「可預見之時間内將受損 

害者」 （in absehbarer Zeit verletzt zu werden ) ( 第四十七條第 

二項 ） 。德國學者主張將建築計晝納入規範審查係基於實務 

以 及 法 政 策 等 理 由 （Praktische und rechtspolitische 

Argumente) ，讓權利及時受到保障，並避免分歧之判決，從 

而減少行政法院之負擔（註五）。按都市計晝之擬定與變更， 

對人民土地使用權益影響甚鉅，而且影響人數眾多，若於施 

行 後 受 影 響 之 多 數 人 分 別 提 起 訴 訟 ，分別由不同的法官審 

理 ，不僅增加法院負擔，而且難免出現裁判不一致之現象。 

土地是人民極珍貴的財產權，不僅具有金錢價值，而且往往 

具有由歷史因素、生活經驗所累積的情感價值，非可用金錢 

衡 量 。此 外 ，土地之現狀若經變更，往往難以修補回復，若



待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處分後再行救濟，恐為時已晚，本號解 

釋乃參考德國法制，寓有提早解決紛爭，並避免裁判分歧之 

理 念 。

肆 、司法機關應有相對應之具體作為，始能落實保障人民權 

益之立法意旨：

目前人民對於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提起司法救濟之結 

果 ，其能獲得勝訴判決之比例偏低，，因此未來將都市計晝之 

擬定及變更納入司法救濟之範疇，人民究能獲得多少實質保 

障 ，即不無疑問。就此本席認為，目前司法機關應落實多項 

作 為 ，始能具體實現對人民權益之保障：

一 、司法機關對於行政處分之審查原則與密度應更縝密界定

按行政機關負有積極、主動形成公共事務及實現公共利 

益之權責，行政機關為實現其任務，必然擁有一定之裁量空 

間 。無論是行政判斷或行政裁量均具有因時、因地制宜之功 

能 ，必須符合實際情況作判斷，不能作劃一性的統一規定。 

司法機關於審查行政機關之處分是否涉及違法時，亦應對行 

政機關之裁量空間予以尊重。司法機關對於行政處分審查權 

行使之原則與界線，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二項與行政程序法 

第十條僅有原則性規定，本院釋字第五五三號解釋提出六點 

原則作為審查之參考，行政法學者及法官亦相繼提出許多精 

彩而豐富之論述（註六） 。然而各該原則之具體適用，最終 

仍須在個案審查時就具體事件分別檢視。為了避免裁判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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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 ，並讓行政與司法機關有所遵循，對於行政處分之司法審 

查原則加以縝密界定，乃有必要。

都市計晝因其具有政策規劃之性質，可以想見未來之爭 

議很可能在於都市計晝之内容是否符合「合目的性」 、或是 

有 無 違 反 「行政法一般原則」 ，對其進行司法審查較諸對具 

體行政處分之審查，將更為困難並富挑戰。尤其是為了「公 

共利益」而影響私人財產之價值時，則 「利益衡量原則」必 

然涉及公共政策之價值判斷。過去政府機關在涉及公共利益 

之 衡 量 時 ，往往偏倚經濟發展與工程觀點，忽略土地之人文 

情感及其價值，未來司法機關就此衡量，涉及多元價值判斷 

之 問 題 ，更顯困難。況且行政官員與司法人員依利益衡量原 

則所作之考量，可能因其任務與功能之不同而有所差異，如 

何可以認為司法人員之衡量即優位於行政人員之衡量？行 

政部門亦有見解認為主管機關組織之委員會係由各方學者 

專家所組成，其作成之決定較為合理妥適，若由外行之法官 

來推翻專家組成之委員會的決定，亦可能被認為過度干預行 

政 權 。就 此 ，未來個案審查時，有賴原告與被告雙方作周延 

深刻之說理攻防，始 能 體 現 「利益衡量」之 差 異 ，由法官綜 

合考量所有事實、比較相關利害關係後，進而作出具說服力 

之 判 斷 。透過司法審查長期運作，將可同時提高行政機關執 

行之審慎與透明程序，並提升司法機關審查之能力及裁判之 

可 預 測 性 。由此可見法官之專業能力對於司法審查之公信 

力 ，實具關鍵之重要性。



另 外 ，為了避免法院介入爭議過早，德國對於市地重劃 

過程之法律救濟途徑採審慎態度，若爭議未能於「前置作業 

程序」解 決 ，異議人仍可向法院請求救濟，但法院先將該案 

件交付重劃主管機關審查，以判定有無修正系爭案件之可能 

性 ，從而避免法院審理耗費時日，如此機制亦值我國參考（註

七） 。

二 、提升司法機關對行政處分之個案審查能力：

人民提起行政訴訟被駁回比率偏高，另外涉及法官之背 

景是否得以勝任行政訴訟之課題。行政訴訟涉及之領域包括 

稅 務 、土 地 、環境保護等相當專業之領域。有許多實務上之 

因 素 ，必須有實務經驗者方能精確探知問題之所在。諸如各 

地方政府都市計晝委員會之組成，其客觀中立性如何維持、 

審議表決之方式能否真正反映專家學者之意見，官員之立場 

是否足以決定都市計晝案的表決結果？凡此有諸多錯综複雜 

的 因 素 ，應予詳細審究。若是法官對於該領域之爭點並無足 

夠之專業與敏銳度加以判斷，則傾向採納行政機關之意見。 

為補強法官可能欠缺專業經驗的情形，德國遴選具專業素養 

之學者或律師，以擔任行政法院專庭法官，殊值參考。國人 

對於司法改革盼望殷切，目前每年固定遴選律師擔任法官， 

但其遴選標準僅著重律師之民、刑事訴訟經驗。參考德國的 

例 子 ，應可考慮遴選對於都市計晝或稅法等領域具有專業之 

律師或學者擔任行政法院專任或兼任法官，以提升司法機關 

之審查能力。另外亦應考慮在行政訴訟中加強專家證人之角 

色 ，甚至仿效德國法制，在訴訟程序中舉辦聽證會。



伍 、行政、立法與司法機關應共同防止因工程廢棄造成巨大 

社會損失情事：

由本號解釋所揭橥土地爭議應及早解決，以避免損失擴 

大之理念，實可併同檢討最近發生之重大工程案遭中途停工 

或 廢 棄 ，所造成的社會資源浪費問題。最近這幾年發生多件 

已進行施工甚至完工之重大工程，因環境影響評估遭行政法 

院 撤 銷 ，不得不停工甚至廢棄之案例，如雲林焚化爐案、中 

科三期、台東美麗灣渡假村、東勢-豐原快速道路及淡北道路 

等 案 。此結果固然展現司法機關監督審查違法行政處分之具 

體 作 為 ，以保障人民之生命、健康及環境權，但亦不可忽視 

因此造成巨大社會資源浪費。以雲林焚化爐為例，因設置地 

點因素導致環境影響評估被行政法院撤銷，投資巨額興建且 

已完工之焚化爐無法使用，以致當地的垃圾無法處理，造成 

投 資 者 、政府與民眾三方皆輸的局面。影響所 及 ，不確定之 

法令風險將嚴重影響投資者從事重大建設案之意願，對於我 

國經濟發展有長遠不利影響。行 政 、立法與司法部門應避免 

如此情事一再發生。預防之道，應可立法讓居民在計晝規劃 

階 段 ，提前參與計晝作業，並就可能違法之規劃聲請司法機 

關 監 督 ；行政機關應考量對於重大工程是否仍維持以「附條 

件通過」環境影響評估之方式即允許動工，而應待有關審查 

條件均全部符合後，才准動工。司法機關部分，一方面應對 

行政處分審查之原則與密度作更縝密之界定；另一方面，則 

於對重大工程為司法審查時應將社會成本列入考量。就 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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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法採用很多機制，並以審慎的態度平衡司法與行政之作

為 ，以避免社會資源之浪費，足為借鏡。

學者指出，歐美國家為了避免重大開發案被一次全部撤

銷 ，就行政處分之程序瑕疵與實質瑕疵，以及行政處分瑕疵

之法律效果採取平衡機制，德國法與英美法之作法分別強調

司法機關對行政處分之程序或實質之審查，均值我國參考。

(註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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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 七 號 判 決 ，東吳法律學報第2 1 卷 第 1 期 ，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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